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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堰市环境卫生管理局“9·19”一般车辆伤害事故

调查报告

2020 年 9 月 19 日 14 时 4 分，十堰市环境卫生管理局清运

一大队驾驶员李平驾驶鄂 CD29960 号环卫车行驶至十堰市茅箭

区柳林路移民局门口，发生一起一般车辆伤害事故，造成 1 人死

亡，直接经济损失约 88.45 万元。

事故发生后，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，市公安交通管理局、市

环境卫生管理局等有关单位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，开展事故救

援工作。市环境卫生管理局迅速成立事故善后领导小组工作专

班，积极开展事故现场应急处置及善后工作。市公安交通管理局

立即抽调骨干人员，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开展事故调查工作，该

局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该事故涉嫌是一起生产安全事故，随即

将有关问题线索移交至市应急管理局。

依据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移交的问题线索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(国务

院令第 493 号)和《湖北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》

(省政府令第 354 号)的规定和市政府加强事故调查的要求，

2020 年 12 月 15 日，市政府决定立案调查，并依法批准成立了

十堰市环境卫生管理局“9·19”一般事故调查组(以下简称:事

故调查组)。事故调查组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，市纪委监委、市

公安局、市总工会、市城管委等单位派员参加，并邀请市检察院

派员全程参与事故调查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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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

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查阅资料、现场勘查、调查取

证和综合分析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和直接

经济损失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

及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和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建议。现将有关情

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(一)事故有关单位概况

十堰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市城管委”），根

据市委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十堰市城市管理执法委

员会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》的通知（十办文〔2019〕

45 号），其主要职责项之一是负责城区市容环境卫生监督管理。

具体负责组织实施、监督检查、督办考核城区主次干道道路清扫

和生活垃圾、餐厨垃圾、建筑垃圾（渣土）的收运处置等职责内

容。依据市城管委党组文件关于调整领导班子分工的通知（十城

党〔2020〕2号），市城管委党组书记、主任王家波同志主持市

城管执法委党组、行政全面工作；党组成员、副主任杨学林同志

负责环境卫生、市政公用事业管理、城市亮化、大气污染防治、

渣土管理及环保领域相关工作，分管市环境卫生管理局等直属单

位和科室；党组成员、副主任王丛山负责市城管委系统安全生产

工作，2020 年 4 月 1 日，市城管委党组会议研究同意，因王丛

山同志生病，王丛山分管的工作由党组成员、副主任石教辉同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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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管。

十堰市环境卫生管理局（以下简称“市环卫局”），成立于

2019 年 4 月，前身为十堰市环境卫生管理所，属正科级事业单

位；1986 年更名为十堰市环境卫生管理处；1997 年 3 月根据市

编委第 13 号文，升为副县级事业单位；2015 年 8 月依据《关于

调整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机构编制事项通知》(十编发〔2015〕

19 号)，更名为“十堰市环境卫生管理局”原机构类型和规格维

持不变。机构类型：事业法人，法定代表人：柴旺波，住所地：

十堰市人民中路 48 号，其宗旨和业务范围是为维护城市环境卫

生提供管理保障，负责我市城区环境卫生设施建设、城区环境卫

生设施运营与维护、城市环境卫生监督、城区环境卫生作业管理。

根据市环卫局内部领导班子分工，局长柴旺波负责市环卫局全面

工作，副局长柏长征主管安全生产工作，分管安全科、清运一大

队、车辆设施维修大队。市环卫局内设安全科，现有安全管理人

员 2 名。

清运一大队（以下简称：清运大队），成立于 2007 年 8月，

属环卫局内设机构，无独立法人资格。大队在职正式工有 23 人，

聘用临时工 167 人，主要承担茅箭区辖区内垃圾清运、中转站管

理工作。大队长徐彰伟同志，负责大队全面工作；副大队长钱国

付同志协助大队长负责安全生产、设备维修、驾驶员培训、大队

后勤等工作；副大队长王寿兵同志协助大队长负责中转站、公厕、

路面车辆管理工作（管理路面车组班组长）。路面班班长熊小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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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负责管理路面班组的垃圾清运工作。李平、江秀英（劳务合

同工）是清运大队驾驶员，同属于路面班组，对班驾驶 CD29960

号环卫车。

车辆设施维修大队（以下简称：设施大队），成立于 2007

年 8 月，属环卫局内设机构，无独立法人资格。大队在职正式工

有 24 人，聘用临时工 21 人，主要负责环卫设施、设备、作业车

辆维修维护工作。大队长王世洪同志，负责大队全面工作；副大

队长李军同志（副科），协助大队长抓好生产任务安排和车间生

产安全；设施大队口头任命郭中弟同志为车间主任，负责车间车

辆维修作业工作。马国强是设施大队汽车维修工，属设施大队劳

务合同工。

（二）车辆维修情况

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，2020 年 9月 17 日上午 7 时 20 分，

鄂 CD29960 号环卫车驾驶员江秀兰在清运一大队小车班微信工

作群发了“29960 车手刹线断了，不知道仓库有货没”。清运一

大队大队长徐彰伟在微信工作群里看到江秀兰发的消息后，立即

给路面班长熊小敏打电话，要求其通知江秀兰将车开往设施大队

维修，修不好就用备用车。熊小敏便将徐章伟的要求打电话通知

了江秀兰，然后就没在过问了。江秀兰将车开到设施大队维修，

在快到设施大队修理车间门口时，遇到设施大队车间主任郭中弟

（日常大家都叫他的曾用名：郭玉柏），郭中弟问江秀兰的车是

咋回事，江秀兰说车没手刹了，郭中弟拨打了一个电话后，告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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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秀兰先去换两个新刹车片先跑着，江秀兰便将车开往修理车

间，并在小车班微信工作群里发了“领导说没刹车线，说先换 4

个新刹车片先跑着”，清运一大队负责领配件的郑涛在设施大队

仓库领取了刹车片，设施大队修理工马国强对鄂 CD29960 号环卫

车进行了检查，更换了刹车片，并在设施大队场地内进行了试车，

然后马国强将车交给江秀兰，江秀兰就把车开离了设施大队。

9 月 17 日下午江秀兰将鄂 CD29960 号环卫车交接李平时，

手刹线断了的情况仍未维修并将该故障情况告知了李平。

（三）勘验结果情况

2020 年 9 月 21 日，经十堰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委托襄阳汇驰

司法鉴定中心对死者李平尸体鉴定，鉴定结果为李平于 2020 年

9 月 19 日因交通事故造成头颈胸部多发复合伤，引起急性呼吸

循环功能障碍死亡；2020 年 10 月 10 日，经十堰市公安交通管

理局委托湖北军安司法鉴定中心对死者李平 9 月 19 日当天驾驶

的鄂 CD29960 轻型自卸货车鉴定结果为事故发生时，该车辆处于

熄火状态，转向系部件静态检验完好。驻车制动不符合安全技术

条件。

根据公安部门出具的《道理交通事故认定责任书》第

4203021202000001301 号，认定李平承担此次道路交通事故的全

部责任。经调查，9 月 17 日事故车辆的手刹线已经断了，且驾

驶员江秀兰将手刹无法正常使用情况发在单位工作群，直到 9 月

19 日发生事故时，手刹仍然未及时维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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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事故线索移交情况

2020 年 11 月 12 日，十堰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向十堰市应急

管理局移交关于十堰市“9.19”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相关问题线索

的函。市公安交管局调查报告认定：一是涉案车辆驻车制动不符

合安全技术标准，驾驶员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具有安全隐患

的机动车；二是涉案车辆单位（市环卫局清运一大队）未有效落

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、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、相关安全

管理制度执行不力、监管不到位。针对以上线索问题市公安交管

局决定移交市应急管理局依法依规调查处理。

（五）事发当天天气及现场路面情况

据当天气象台发布，2020 年 9 月 19 日白天天气晴天，城区

平均温度为 26.8 度，风力东风约一二级。公安部门调取事发路

段监控视频显示，9 月 19 日 14 时许，鄂 CD29960 号环卫车停放

在位于茅箭区柳林路移民局门口出入口斜坡路段。经公安交通管

理部门认定，事故道路现场位于十堰市茅箭区柳林路移民局门口

路段，东西走向，东往十堰市移民局大门方向，西往柳林沟方向，

道路呈下坡，水泥路面，无标志标线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、信息报告、应急救援和善后工作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0 年 9 月 19 日 14 时，市环卫局清运一大队驾驶员李平

驾驶鄂 CD29960 号环卫车到柳林沟移民局门口装运垃圾，李平将

车停靠在移民局大门正下方，路面呈斜坡，车头朝向移民局院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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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尾朝向斜坡下方，同车吊装工刘耀宝下车开始往车上装垃圾，

李平将车熄火后下车，未拉手刹（9 月 17 日已发现手刹线断开

了）。

14 时 4 分 14 秒，车辆发生溜车并加速后溜，李平发现后，

立即从车辆前方追赶车辆并拉开左侧车门，欲上车控制住车辆，

由于溜车速度过快未果。14 时 4分 21 秒，右后车轮撞到右边商

店的台阶上，车辆顷刻侧翻，车头顺势压在李平头颈胸部，造成

李平头颈胸部多发复合伤，引起急性呼吸循环功能障碍死亡。

（二）事故信息报告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现场目击者立即拨打了 110、120 报警，14 时

10 分左右，吊装工刘耀宝打电话向副大队长王寿兵报告了事故

情况，王寿兵接到报告后第一时间赶往事故现场，在赶往事故现

场的途中，打电话向大队长徐彰伟报告了事故情况，14 时 20 分

左右，清运一大队向市环卫局报告了事故情况，随后市环卫局向

市城管委书面报告了事故情况，9 月 21 日市城管委向市政府书

面报告了事故情况。

（三）应急救援和善后工作情况

接到报警电话后，公安交警部门第一时间到达事故现场进行

处置，120 救护车到达现场展开救治，并送往医院抢救，市环卫

局派专人到医院配合抢救处置，经十堰市人民医院全力救治，因

李平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。

事故发生后，为做好善后处理及维稳工作，市环卫局迅速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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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事故善后处理领导小组，开展善后工作，于 9 月 21 日上午先

行向死者家属支付 4 万元，用于死者善后事宜。最终经双方同意

并书面签订了赔偿协议书，共计赔偿 84.7 万余元，家属情绪稳

定，未造成社会影响。

（四）事故伤亡和经济损失情况

李平（死者），男，汉族，1963 年 1 月 21 日出生，身份证

号码：422601196312133950，准驾车型 A2，户籍地：湖北省十

堰市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老营居委会 7 组 575 号，生前在市环卫

局清运大队从事环卫车辆驾驶工作，签订有劳动合同。依据《企

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》（GB6721-86）,事故直接经

济损失约 88.45 万元。

三、事故原因与性质认定

(一)直接原因

驾驶人李平驾驶驻车制动拉线断开的机动车辆，在下坡道路

停靠作业，发生车辆后溜，李平在紧急控制车辆过程中，车辆发

生侧翻将李平撞倒致其死亡，是本起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。

（二）管理原因

1、清运一大队未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一是安全生

产管理制度不健全，未制定车辆交接制度和车辆故障报修制度，

以致于车辆驾驶员在报告车辆故障时和对班驾驶员进行车辆交

接时无章可循、安全责任不清，当车辆出现故障时，驾驶员只能

自行处理或者报告在工作群里，有关责任领导无法及时掌握处理



- 9 -

车辆故障隐患情况。二是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，在事故发生

前的 9 月 17 日，驾驶员江秀兰已将车辆手刹线断了这一情况发

在单位工作群内，未能引起单位足够重视，大队长和路面班长只

是电话进行了关于车辆维修和更换备用车辆的安排，但未做到及

时跟踪问效，直至 9 月 19 日发生事故时，车辆安全隐患仍未消

除。三是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，未严格落实《安全生产培

训管理办法》，安全教育仅限于日常口头提醒和以会代训，未对

所属人员进行安全生产知识考核。四是执行安全管理制度不严不

实，清运一大队提供的《安全管理制度》第四条规定：“驾驶员

要认真执行车辆出车“三检”制度，做好车辆的维修、保养，不

得带病车运行。”但驾驶员李平和江秀兰仍然驾驶具有严重安全

隐患的机动车辆，且从 9 月 17 日持续到 9月 19 日事故发生时。

2、设施大队未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安全生产管理

混乱。一是未执行车辆维修管理制度
①
，在对鄂 CD29960 号环卫

车进行维修前，未组织驾驶员、修理工、队领导对车辆故障进行

会诊，查明车辆存在的故障。二是未执行修理工安全操作规程
②
，

修理工对鄂 CD29960 号环卫车进行了维修且亲自进行了试车，对

明显存在的驻车制动故障没有发现并进行维修排除，存在漏修项

目。三是未履行维修作业审批手续，经事故调查，在车辆维修前，

要办理维修单，但是在对鄂 CD29960 号环卫车进行维修时，未办

①《车辆维修管理制度》“3.进入修理车间的车辆，首先要由驾驶员、修理工、
队领导进行会诊，……”
②《修理工安全操作规程》“八.严格执行操作规程，不盲目蛮干，不偷工减料，
不漏修、不误修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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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维修单。四是未严格执行设施大队内部管理制度
①
，未对鄂

CD29960 号环卫车实施三级检验，且驻车制动故障没有排除，明

显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，却允许驾驶员随意将故障车辆开出设施

大队。五是安全生产管理混乱，管理人员履行岗位职责不到位，

经事故调查发现，设施大队对安全生产工作不重视，针对长期存

在不执行相关安全管理制度的乱象视若无睹。设施大队设置大队

长 1 名、副大队长 1 名、车间主任 2 名，实际工作中 4 名管理层

领导都能直接派工派修，未明晰主次责任，看似都在管安全生产，

实质都没有认真抓生产安全，长期存在放行达不到技术标准的车

辆驶离设施大队的重大安全隐患。

3、市环卫局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责任不力。一是安全生产规

章制度不健全，未制定完善或督促局直属单位制定完善安全生产

规章制度。二是落实《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不严格，

在开展安全培训后未进行考核并未建立考核台账，并且安全生产

培训和教育的内容局限于行车安全、消防安全、油料仓储安全，

而忽视了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的培训教育。三是安全生产隐

患排查治理不细致，对设施大队长期存在的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

乱象未予及时整改治理。四是对局直属单位安全管理不到位，忽

视关键时段、关键环节安全生产，对车辆运行安全缺乏行之有效

的管理措施，在 9月 16 日至 18 日创文决胜关键时期，为完成创

文工作任务，而忽视安全生产工作。

①《设施大队内部管理制度》“三.对维修车辆一律执行三级检验……，未达标
准不准驶出设施大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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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市城管委履行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不深入。根据市城管

委提供的档案资料，未制定 2020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
①
，

对委直属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监管，仅有日常的指导检查，缺乏

对安全生产工作的考核、考评。

（三）事故性质

经事故调查组认定，十堰市环境卫生管理局“9·19”一般

车辆伤害事故，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四、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对事故责任人员处理建议

1、建议免于追责的人员

（1）李平，男，十堰市环境卫生管理局清运一大队鄂CD29960

号环卫车驾驶员，安全意识十分淡薄，工作交班时知道车辆手刹

有问题，仍然驾驶带故障车辆，违规冒险操作，对事故发生负有

直接责任，鉴于本人已在事故中死亡，建议免于责任追究。

2、建议由事故单位追责的人员

（2）江秀英，女，群众，劳务合同工，十堰市环境卫生管

理局清运一大队鄂 CD29960 号环卫车驾驶员，违反市环卫局内部

管理规定，未及时更换备用车，驾驶带有严重安全隐患的车辆，

并将车辆交接给对班驾驶员李平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鉴于江

秀英和李平有同等责任对车辆进行维修或更换备用车辆，且在交

接车辆时，已告知李平车辆的故障，江秀英在发现车辆故障后也

①《湖北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第五十一条：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

应当制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，明确重点监督检查的对象、内容和执法措施。”



- 12 -

主动进行了报告并到设施大队进行了维修，建议由十堰市环境卫

生管理局按照内部管理规定予以追责。

（3）马国强，男，群众，劳务合同工，十堰市环境卫生管

理局车辆设施维修大队修理工，未执行《修理工安全操作规程》

和《设施大队内部管理制度》，在对鄂 CD29960 号环卫车进行维

修时，未对车辆进行三级检验，对明显存在的驻车制动故障没有

检查发现并维修排除，存在漏修项目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，建

议由十堰市环境卫生管理局按照内部管理规定予以从重追责。

（4）郭中弟，男，群众，劳务合同工，十堰市环境卫生管

理局车辆设施维修大队车间主任，负责车间车辆维修工作。未执

行《设施大队内部管理制度》的有关规定，且对隐患车辆维修作

业管理随意性大，擅自更改维修内容，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

责任。建议由十堰市环境卫生管理局按照内部管理规定予以从重

追责。

3、建议给予纪律处分的人员

（5）王寿兵，男，群众，十堰市环境卫生管理局清运一大

队副大队长（市环卫局内部任命），负责中转站、公厕和路面车

辆管理工作，履行“一岗双责”失职，对鄂 CD29960 号环卫车存

在的安全隐患疏于监管，未及时排除安全隐患，对事故发生负有

领导责任。建议由十堰市环境卫生管理局根据《事业单位工作人

员处分暂行规定》有关规定给予记过处分。

（6）钱国付，男，中共党员，十堰市环境卫生管理局清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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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大队副大队长，负责大队安全生产、设备维修、驾驶员培训、

后勤等工作。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疏于管理，未严格落实《安

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》，安全教育仅限于日常口头提醒和以会代

训，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知识考核，未建立从业人员培训

考核档案
①
，对驾驶员遵章守纪监管不力，对存在的安全生产隐

患未及时整改治理，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。建议根据干部管

理权限依据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有关规定给予党内严重

警告处分

（7）李军，男，中共党员，十堰市环境卫生管理局车辆设

施维修大队副大队长（副科），负责协助大队长抓好生产任务安

排和车间生产安全。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疏于管理，对长期存

在的不执行相关安全管理制度的乱象未进行有效治理，以致将未

达到技术标准的故障车辆放行驶离设施大队，对事故发生负有领

导责任。建议根据干部管理权限依据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

有关规定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

（8）徐彰伟，男，中共党员，十堰市环境卫生管理局清运

一大队大队长，负责清运一大队全面工作，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

作疏于管理，未组织制定本单位车辆交接制度、车辆故障报修制

度等安全生产规章制度
②
，未及时消除本单位存在的安全生产隐

①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第七款“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
训档案，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、内容、参加人员及考核结果等情
况。”
②《安全生产法》第十八条“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
负有下列职责：（二）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；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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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，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，建议根据干部管理权限依据《中

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有关规定给予党内警告处分

（9）王世洪，男，中共党员，十堰市环境卫生管理局车辆

设施维修大队大队长，负责设施大队全面工作，对本单位安全生

产工作疏于管理，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混乱，对普遍存在的违章违

规行为未严格进行管理，导致车辆维修未达到技术标准，就被放

行驶离设施大队，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，建议根据干部管理

权限依据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有关规定给予党内警告处

分

（10）王文群，男，群众，市环卫局安全科负责人，负责市

环卫局安全生产监管工作，对局直属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检查

不力，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不到位，对长期存在违章违规行为

未检查发现并予以督办整改，落实《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》不

到位，在开展安全培训后未进行考核并未建立考核台账，未拟定

完善或督促局直属单位制定完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对事故发生

负管理责任。建议由十堰市环境卫生管理局根据《事业单位工作

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有关规定给予警告处分。

4、建议行政问责的人员

（11）柏长征，男，中共党员，市环卫局副局长，负责安全

生产、事故处理、应急处理等工作，分管安全科、清运一大队、

设施大队等。未组织拟定完善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导致本

单位及直属单位车辆交接制度和车辆维修、报修制度缺失；排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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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不到位，设施大队普遍存在违规违章行为未得

到有效治理；在组织安全培训教育后未进行考核并未建立考核台

账。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，建议根据干部管理权限依据《湖

北省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细则》有关规定对其进行

诫勉。

（12）柴旺波，男，中共党员，市环卫局主任（局长），主

持市环卫局行政全面工作。未组织制定并完善本单位安全生产规

章制度，导致本单位及直属单位车辆交接制度和车辆维修、报修

制度缺失；未及时消除本单位存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。对事故

发生负有领导责任，建议由市城管委对其进行约谈。

以上人员，在纪委监察机关调查中如涉及失职、渎职犯罪的，

依法追究法律责任，待司法机关作出处理后，依据有关法律法规，

由有关单位按规定管理权限追究其党纪政纪责任。

（二）对相关单位的处理建议

1、十堰市环境卫生管理局。对局直属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疏

于管理，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健

全，建议由市城管委对市环卫局在系统范围内予以通报批评。

2、十堰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。未按规定及时报告事故信

息
①
，未制定 2020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，对委直属单位的

安全生产工作缺乏考核、考评。建议由其向市政府作出书面检查。

①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第十一条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
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逐级上报事故情况，每级上报时间不得超过
2小时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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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人员和单位的处理情况报市纪委监委、市应急管理局备

案。

五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

（一）切实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视。市城管委及委直属

单位要充分认识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，把安全生产工

作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，及时建立健全本系统安全生产考核制度

和考核指标体系，并严格执行。市环卫局、清运一大队、设施大

队要进一步明晰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每个

环节、每个岗位、每个人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管理责任。一是市环卫局、清运一

大队要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，认真查漏补缺，

杜绝再次出现安全生产管理无章可循的短板弱项。二是市城管委

要及时制定本部门安全生产年度检查计划，明确重点监督检查的

对象、内容和关键环节，并严格按照计划实施。三是市环卫局、

清运一大队、设施大队要认真研究制定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，

建立健全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，确保教育和培训的时间、内

容、参加人员以及考核质量，特别是要注重加强管理制度和操作

规程的学习。四是市城管委系统要认真做好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

作，构建事故隐患排查长效机制，建立健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台

账，尤其要注重隐患治理的跟踪问效，形成闭环管理。

（三）举一反三，深刻吸取事故教训。一是市城管委要认真

在本系统内开展安全事故警示教育，提高全员安全意识，切实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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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安全生产“党政同责”、“一岗双责”责任制。二是设施大队

要坚决杜绝管理层都有管理责任，实质上都没有严格进行管理的

现象，特别是要严格执行车辆出厂技术标准，未达到技术标准的

车辆，坚决不允许驶离设施大队。三是市环卫局、清运一大队要

切实加强对违反规章制度行为的考核力度，严格按照内部考核制

度进行考核，切实督促所属人员特别是驾驶员严格遵守安全规章

制度。四是市环卫局及局直属单位要切实提高发现安全问题并及

时解决安全问题的能力，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。

十堰市人民政府关于十堰市环境卫生管理局

“9·19”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

2021 年 2 月 1 日


